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号）等有关规定，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就2024年6月17日本行与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2024年6月17日，本行与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1笔关联交易合同，交易总金额14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胡广泰，公司注册地为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68号603室，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系广州华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认定为本行关联方，本行与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行与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原则开展。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本次披露的关联交易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合同签署日期
	业务类型
	交易金额（万元）
	交易金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的百分比（%）

	1
	[bookmark: _GoBack]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7日
	企业借款
	140000
	1.23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情况如下：
本行已于事前就本笔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以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书面征求全体独立董事意见并获一致同意。
六、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本行于2024 年1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华新集团成员）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本行于2024 年1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华新集团成员）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行给予广州远大置业有限公司授信（敞口）额度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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